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1-021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以

2010

年末的总股本

66,244,056

股为基数，以可供分配利

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19,873,216.80

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

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此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66,244,056

股增加为

112,614,895

股

,

资本

公积

511,044,692.43

元减少为

464,673,853.43

元。该分配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

本由

66,244,056

股增加为

112,614,895

股，资本公积由

511,044,692.43

元减少为

464,673,853.43

元。

公司已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300228123034

），注册资本由

66,244,056

元变更为

112,614,895

元，实收资本

由

66,244,056

元变更为

112,614,895

元。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股票简称：鄂武商

A

股票代码：

000501

公告编号：

2011-033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商联集团

"

）及其武商联集团控股

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武商联集团一致行动人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9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增持

14,144,077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

11,218,429

股，共计增持

本公司股份

25,362,5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至此，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

公司

150,499,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7%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武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一致行

动人在持有鄂武商

A

权益变动达

5%

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810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编号：

2011-21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质性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提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华润纺织（集

团）有限公司正在酝酿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已于该

日起连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相关各方积极地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目前，该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并分别与其签署了保密协议。相关

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国有产权转让，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国资

委

"

）的审核。目前，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预审核正在进行，预审核事宜还未完毕。

鉴于以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本公司股票不能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按期复牌。为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复牌时间

为

2011

年

7

月

8

日。

本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并在停牌期间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每周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1-41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要求腾退大连分公司生产用厂房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昨日，公司收到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韵锐

"

）发来的《通知函》，大连韵锐在函

中指出

"

我司（指大连韵锐）已经于

2010

年

11

月将该三栋厂房（指我公司大连分公司所租用大连韵锐的

5

号、

6

号、

7

号厂房）转让给大连海翔腾珑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做拆除

"

，并通知

"

于

2011

年

7

月

2

日起，停

止对贵司的水电供应，并与

2011

年

7

月

10

日起，对贵司现在使用的

5

、

7

号厂房进行拆迁。请贵司在

6

月

30

日

前腾退

5

、

7

号厂房并将厂房内物品清除。如未能在此期间内腾退并将厂房内物品清除，我司将视同贵司

放弃

5

、

7

号厂房内财物的所有权，并将自行处置厂房内的物品，一切后果由贵方承担。

"

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详见

2007

年

11

月

28

日公告）通过决议将大连分公司生产所需用的厂房（总建筑面积

65,086.52

平方米，包括前述

5

、

6

、

7

号厂房）及其土地（总面积

222,693.30

平方米）使用权和部分现金作为出资增资大连韵锐，然后将大连韵

锐

100%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大连实德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实德塑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详见

2009

年

5

月

20

日公告）再次决议及随后

召开的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

2009

年

6

月

5

日公告）通过以

"

账面净资产值扣除债权减去债务

后净值为股权转让价款

120,363,788.94

元

"

将大连韵锐

100%

的股权转让给实德塑胶，实德塑胶与公司在

《关于大连韵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中

"

特别约定：实德塑胶受让取得大连韵锐标的的股

权后，实德塑胶将通过大连韵锐（作为

'

出租方

'

）与公司（作为

'

承租方

'

）签订厂房及土地出租合

同

"

。

当时的公司董事会公告道

"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的经营成本将大大降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

司未来将以每年

200

万元的价格回租生产办公用厂房及部分土地，相比公司为此每年支出的房产和土地

成本

5,572,518.48

元，节约了公司的经营成本，增加了公司的利润，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

"

（详见

2009

年

5

月

20

日公告）。

然而，实德塑胶取得大连韵锐股权仅一年五个月，大连韵锐就将我公司大连分公司生产所需租用的

5

号、

6

号、

7

号厂房转让给大连海翔腾珑房屋拆除工程有限公司做拆除。

若公司大连分公司所租赁的

5

、

7

号厂房被强行腾退并将厂房内物品清除，将导致大连分公司被迫停

产，给公司带来资产减值和每月约

200

万元的营业收入损失。公司已多次与大连韵锐及其控制人就拆迁

一事进行交涉，至今未得到明确回复和任何停业或拆迁补偿，公司将密切关注此事进展，并采取适当措

施，以保护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７９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０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２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２２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３０４

，

８１９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５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７６

，

２０４

，

８００

元。

１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０．２２５

元人民币。

２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

０．２２５

元。

３

、对于除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和

ＱＦＩＩ

之外的其他持有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

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２５

元人民币。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二）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涌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朱飞锦、湖南省烟草公

司株洲市公司四家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外，本公司其它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４９６０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２２４９６０８８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金钩山路

１５

号

邮政编码：

４１２００３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矿产交易所”）及其原股东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武汉市青山区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充分协商， 决定将城市矿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从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扩股，由公司增资

３００

万元。

２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增资暨对外投资的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增资暨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拟投资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武汉市青山区冶金大道

５４

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为城市矿产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和信息发布服务，产权交易鉴证，为循环经济产业的企业

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许可证在核定的期限内方可经营）。

基本情况：武汉城市矿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是一个为推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

展，减轻环境污染，缓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化和规模化，为城市矿产交易的供需双方

搭建统一、规范的专业服务平台。目前，该平台还处于筹建过程中。

三、具体增资情况

＠ １

、增资前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股本比例

１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１２０ ４０％

２

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９０ ３０％

３

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 ３０％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２

、增资后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占股本比例

１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３２０ ３２％

２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３０％

３

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９０ １９％

４

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０ １９％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出资额度与持股比例

城市矿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从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扩股至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增资扩股，由公司

以现金出资

３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３０％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有资金；其余由城市矿产交易所原股东出资。

４

、增资扩股协议的签署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与城市矿产交易所、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武汉市青山区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城市矿产交易所原股东同意公司对其以现金方式增资，同时，原股东也对其进行增资扩股，各方

按照增资后的持股比例在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补足注册资金；

（

２

）设立由

５

人组成的董事会，其中由各股东单位分别委派

１

人出任董事，职工代表董事

１

人；

（

３

）新老股东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法律规定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受益、

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暨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实现循环经济领域的发展战略，提升公司在城市

矿产交易以及循环利用方面的地位，提高公司竞争力，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

五、备查文件

《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1-019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以书面通知、传真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全体

11

名董事：石明达先生、石磊先生、高

峰先生、章小平先生、柏木茂雄先生、河野通有先生、福井明人先生、马汉坤先生、刘剑文先生、蒋守雷先

生和严晓建先生均在表决票上行使了表决权。公司董事会成员在表决之前，对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

的了解和审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2011-020

号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审议本议案时，与此有关联关系的董

事柏木茂雄先生、河野通有先生、福井明人先生进行了回避，实际有表决权的票数为八票。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八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卡西欧微电子株式会社签署合作备忘录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卡西欧微电子株式会社签署合作备忘录。

卡西欧微电子将

6

英寸

WLP

的专利使用权许可给本公司，并向本公司转移

6

英寸及

8

英寸

WLP

大生产

技术， 协助公司建立适合卡西欧微电子技术要求的

WLP

生产线。 预计

2012

年

1

月完成样品考核并开始

WLP

产品批量生产并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到

2013

年卡西欧微电子委托本公司生产

WLP

产品至每月

1

万片

以上。同时，卡西欧微电子将本公司作为未来五年内在中国境内唯一委托生产

WLP

产品的制造商。

与此同时，作为本公司

WLP

引进整体项目，本公司已与富士通微电子株式会社协商一致，由其在卡

西欧微电子的

WLP

转移项目上进行部分支援，加快

WLP

项目转移，尽快实现效益，提高公司在国际高端

封测领域的技术水平。

此次

WLP

技术许可及转移完成后，在正常量产的情况下，将为公司每年新增约

2000

万美元的销售收

入，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将给公司带来更大规模的销售收入。同时有利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水

平提升，也有利于提升公司圆片封装市场份额、加快公司进入国际高端封装测试领域的进度，以进一步

确立公司在先进封装领域的地位。

此次公司与卡西欧微电子的合作，也是抓住了日本地震后产能转移所带来的高端技术和产品合作

的机会。

技术许可合同及技术转移协议计划于

2011

年

6

月底签署。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情况及交易金额，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十一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1-020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

1．

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目前其持股比例为

24.62%

。

2．

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与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同为富士通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同受富士

通株式会社控制。

因此，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其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到公司晶圆级封装工艺等技术的开发，对于公司生产经营较为重要；同时，

2011

年公司应支付的技术许可费金额，不属于公司股东大会关联交易审批权限，因此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公司三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在本次董事会上，关联董事柏木茂雄先

生、河野通有先生、福井明人先生进行了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5

月，公司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了

BUMP

许可协议，协议签订后，公司第一条圆片级

BUMP

生产线成功建成，并生产出合格样品，使得公司实现了圆片级封装的成功起步。

在

BUMP

生产线成功量产的基础上，公司欲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圆片级

WLP

先进封装技术。为

实现

WLP

产品更快量产，取得更好收益，公司拟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合作，借鉴其在圆片级封装技

术上的先进经验， 同时为配合卡西欧微电子株式会社的

WLP

技术产品转移合作， 将之作为整体项目推

进，以期更早达到预定效益和产出。

在此基础上，经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友好协商，拟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相关许可的标的

为：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所拥有的

8

英寸

WLP

技术。

二、关联方介绍

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的基本情况：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为富士通株式会社在日本的全资子公

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其地点位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

2-10-23

。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

以

LSI

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等相关服务为主要业务。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经公司三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于近期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

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授予公司设计、制造和销售包含

8

英寸

WLP

工艺产品的许可。

2．

公司应支付的许可费用分为两部分：

1

）入门费：

200

万美金；

2

）提成费：在支付入门费后三年或最

迟协议签订后五年，按季支付提成费直至付满

200

万美金。

3．

上述费用由双方依据市场定价的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是继

BUMP

合作后， 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新一轮的高端技术的合

作，体现了富士通对公司长远发展的支持，将加快发展公司圆片级封装技术，提高圆片封装市场的份额，

并进一步适应世界级封装测试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加快卡西欧微电子技术产品的转移，尽早

实现产出及收益。

五、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公司与富士通株式会社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约为

5

，

356

万元。

六、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签署

WLP

技术许可协议确系出于业务经营的需

要，关联交易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济原则开展，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也未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合法利益。

（二）本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通富微电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通富微电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交易定价

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保荐代表人核查，通富微电与富士通半导体株式会社之间的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

WLP

技术许可协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高管锁定股份、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９６

，

３６４

，

０００ ６４．２４％ ４８

，

１８２

，

０００ ４８

，

１８２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５４６

，

０００ ６４．２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１

，

４６１

，

９３８ ４０．９７％ ３０

，

７３０

，

９６９ ３０

，

７３０

，

９６９ ９２

，

１９２

，

９０７ ４０．９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７

，

３００ ０．００％ ３

，

６５０ ３

，

６５０ １０

，

９５０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５３

，

６３６

，

０００ ３５．７６％ ２６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２６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８０

，

４５４

，

０００ ３５．７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

，

６３６

，

０００ ３５．７６％ ２６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２６

，

８１８

，

０００ ８０

，

４５４

，

０００ ３５．７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３４

，

８９４

，

７６２ ２３．２６％ １７

，

４４７

，

３８１ １７

，

４４７

，

３８１ ５２

，

３４２

，

１４３ ２３．２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６

，

３５６

，

７００ ６４．２４％ ４８

，

１７８

，

３５０ ４８

，

１７８

，

３５０ １４４

，

５３５

，

０５０ ６４．２４％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

１７

号

咨询联系人： 李庆平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６４０２６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上午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会议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本次

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

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

１

、 公司原董事、 执行总经理张景志先生以及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总经理杨小全先生因个人原因已辞

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十一章”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

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公司原董事、执行总经理张景志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总经理杨

小全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

６６

，

１００

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十一章”相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自离职之日起所有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由公司取消，不再另行安排授予，根据前述情况，公司对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进行了

调整。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对本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胡新灵先生、胡泽林先生、王志伟先生回避了

表决。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股本总额

４１３

，

３５６

，

１４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人民

币，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八章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需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

价格为

２２．０５

元人民币。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对本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胡新灵先生、胡泽林先生、王志伟先生回避了

表决。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一、议案二的具体内容详见《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并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准。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９０

万份，占公司首期股票期权计划总量比例的

９．８５％

，公

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首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并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行权安排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的规定：“九、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

励对象行权程序：（二）预留部分期权的授权程序：预留部分期权授权董事会按照本计划约定的授权程序

授予”。

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行权比例分期行权，预留期权授予的各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授予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行权期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

权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期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期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７

票。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董事会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３

、公司董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１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桑德环境”）召开第六届十六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和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事项， 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

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计划，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

９１３．８７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

拥有在可行权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

１

股本公司人民币普通股的权利。 公司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

８２３．８７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９０．１５％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票期权

９０

万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

９．８５％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

份的股票期权授予及行权将另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履行详尽法定程序。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桑德环

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将授权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完成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授予

的期权总数为

８２３．８７

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

８２３．８７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批准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９９％

，激励

对象人数为

４３

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１５

元。

二、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数量调整事由及行权价格调整方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的议案》（该次董事会的第一项及第二项议案）。

１

、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

（

１

）公司原董事、执行总经理张景志先生以及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总经理杨小全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十一章”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起所

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公司原董事、执行总经理张景志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总经理杨

小全先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为

６６

，

１００

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十一章”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的，自离职之日

起所有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取消，不再另行安排授予。

（

２

）根据上述情况，公司对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授予数量等事项调整如下：

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８２３．８７

万份调整为

７１７．２６

万份。

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授予的激励对象人员由

４３

人调整为

４１

人，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

比例调整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股票期权占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总量的比例

（

％

）

标的股票占授予时总股本

的比例

胡新灵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１１５ １６．０３３ ０．２７８

胡泽林 董事

、

副总经理

６８ ９．４８１ ０．１６５

王志伟 董事

、

财务总监

６８ ９．４８１ ０．１６５

刘晓林 副总经理

６８ ９．４８１ ０．１６５

李天增 副总经理

６８ ９．４８１ ０．１６５

马勒思 董事会秘书

６８ ９．４８１ ０．１６５

核心业务骨干

（

３５

人

）

２６２．２６ ３６．５６４ ０．６３４

合计

７１７．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

２

、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以公司股本总额

４１３

，

３５６

，

１４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００

元，

该次派息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第八章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会计处理”规定，公司

需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

１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２

）根据上述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及公式，调整首次行权价格如下：

调整前：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１５

元。

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

（

２２．１５－０．１０

）

＝２２．０５

元。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胡新灵先生、胡泽林先生、王志伟先生回避了表

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

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律师意见

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３

、北京海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２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桑德环境”）召开第六届十六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和《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计划， 公司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授予条件，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将本次股票期权授权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股票期权

数量为

８２３．８７

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

８２３．８７

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

４３

人；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２．１５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公司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８２３．８７

万

份调整为

７１７．２６

万份。

二、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简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已获批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

９０

万份，占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计划总

量比例的

９．８５％

。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激励对象、期权数量、行权价格和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二）预留股票授予对象、职务、数量：

序号 姓名 部门 职务 获授数量

（

份

）

占预留股票期权的

比例

１．

房建忠 设计院 副总工

４８

，

２５０ ５．３６

２．

李习武 设计院 工艺所所长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３．

杨国武 设计院 机械所所长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４．

刘键敏 设计院 电气所所长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５．

王雪梅 设计院 技术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６．

陈妍 设计院 技术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７．

王彦平 设计院 土建所所长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８．

陈 桦 设计院 技术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９．

冯殿雷 设计院 技术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１０．

王江萍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１．

赵燕妮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２．

蔡红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３．

布宁中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４．

刘 伟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５．

胡小鸥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６．

陈蓓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７．

徐永奇 设计院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１８．

池光日 运营管理部 部门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１９．

王健 运营管理部 部门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２０．

汪辉 运营管理部 技术骨干

２８

，

０００ ３．１１

２１．

王军 再生资源管理部 部门总经理

４８

，

２５０ ５．３６

２２．

顾西虎 预算部 部门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２３．

杨慧英 财务部 部门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２４．

梁娟 财务部 部门主管

３５

，

０００ ３．８９

２５．

张明敏 控股子公司 子公司总经理

４８

，

２５０ ５．３６

２６．

施银龙 控股子公司 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４８

，

２５０ ５．３６

合计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预留期权行权价格：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４．１７

元。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需在授权前召开董事会，

由董事会决定，并披露授权情况的摘要。

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１

、预留部分授权情况摘要披露前

１

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２

、预留部分授权情况摘要披露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行权条件、行权安排以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行权条件满足的情况说

明：

（一）预留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可以获授股票

期权：

１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符合获授条件的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情况，满足股票期权的

授予条件。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的期权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行权条件依照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七章“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相关条款执行，包括：根据

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及达标条件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期间的行权业绩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执行。

根据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行权安排的议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预留股

份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

可行权日内按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行权比例分期行权。依据董事会关于预留股份的授权及行权安排，预留股

份的行权期绩效考核业绩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指标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必要条件，具体如下：

行权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１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６０％

，

２０１１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１４％

；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２０％

，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１５％

；

第三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基数

，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０％

，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

于

１６％

。

注：按照本次预留股份行权业绩指标约定，公司未来

３

年（即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较

２００９

年需分别不低于

６０％

、

１２０％

和

２００％

的增长水平， 并且未来

３

年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需分别不低

于

１４％

、

１５％

、

１６％

方可行权。

（四）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

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起满

１８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可行权日内按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行权比例分期行权。授予的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授予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行权期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数量

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本次授权日起

１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

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期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

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行权期

自首期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期授

权日起

６０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等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预留股份授权安排进行核实后认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

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

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以及《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要求，合法、有效。

六、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就公司本次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１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预留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不

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授权

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

３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４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营者

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并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际授予预留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海嘉律师认为，桑德环境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目前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授予的条件已

满足，本次激励对象的获授资格、范围，以及期权授予日、行权价格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八、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鉴于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同时根据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公司的期权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

经测算，预计预留股份期权费用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对净利润的影响

（

万元

）

６２．４２ ４９．０５ ３５．６７ １７．４９

注：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计算时假设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业绩指标可以实现；

九、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核查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３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

第六届十七次监事会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首次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是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进行的，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具备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激励对象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张景志先生、杨小全先生已辞职，同意公司取消该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资格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预留部分

授予事项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本次预留期权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工，激

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３

号》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对授权安排进行核实后认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权，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上述授权安排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审核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

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股权激励计划》要求，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４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桑德环境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进行事前充分核实后，就公司第六届二十六次董事

会审议的《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仔

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对 《桑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以下简称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

／２

号

／３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所作

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

调整。

特此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廷 郭新平 丁志杰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

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就公司首期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意

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预留激励对象为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员

工，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董事会确定本次公司首期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该授权日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以及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权也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的条件。

３

、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４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经营者

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

因此，同意确定公司股票期权预留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并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际授予预留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特此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廷 郭新平 丁志杰

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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